
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研究生导师选聘要求

学术学位博士生导师选聘要求

一、近五年科研成果方面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或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及以上（所

有完成人），或以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省部级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或技

术发明奖1项及以上（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两位，二等奖个人排名第一）。

2.在本专业领域SCI收录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篇及以上，其中一流期刊或顶级

期刊的学术论文至少2篇。

3.在Nature、Cell、Science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篇及以上；或在顶级期刊发

表学术论文3篇及以上；或在自然指数（Nature Index）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

篇及以上。

4.在国内外高影响力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1部及以上，且在本专业领域SCI

收录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篇及以上。

5.在本专业领域SCI收录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篇及以上，且成果转化累计到账

100万元及以上，且取得下列技术成果之一：以第一发明人获得授权并已转化或

应用（应提供企业转化或应用证明）的国家发明专利；或新品种（申请人排名前

两位）；或新药证书（申请人排名前四位）。

6.申请人研究取得重大科研进展或做出重要贡献的成果，如获得不少于3位

国内外高水平同行专家（其中至少2位为外单位专家，专家为正高职称且为博导，

任职于与我校同水平及以上的高校或最近一轮学科评估为B及以上的学科单位）

的书面推荐，可不受1、2、3、4、5条限制。由申请人提出申请，同意推荐的专

家建议名单由申请人差额提出，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确定，专家书面推

荐书将附于通讯评议材料中一并送审（须于专家推荐前予以告知具体送审的流程

和送审材料的清单）。在通讯评议中至少匿名送审5位专家，需送审全部通过。

二、近五年的科研项目(经费)达到下列要求之一：

1.近五年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

2.到账纵向科研经费累计75万元以上。

3.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项且各类科研到账经费累计150万元以上。

三、附则



1.申请人申报前一年同行评教结果为B级及以上；

2.副教授（或相当于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申请人必须主持在研国家级科研

项目；

3.博导申请要求中国家级科研项目不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地区

科学基金项目、一年或两年期的项目。

4.科研成果、科研项目及到账经费的第一署名、依托单位必须为兰州大学；

5.学术论文要求申请者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其指导的研究生为第一作

者）；学术著作要求申请人为主编；或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认定为学术

论文或著作的主要作者；

6.学院顶级期刊、一流期刊、自然指数来源期刊、国内外高影响力出版社名

单见附录。兰州大学其他学院认定的一流期刊、顶级期刊、国内外高影响力出版

社均予以认可，其他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须经学院学位评

定分委员会讨论进行认定；

7.最终解释权归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学术学位硕士生导师选聘要求

一、近五年科研成果方面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以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省部级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或

技术发明奖及以上奖项1项及以上（一等奖所有完成人、二等奖个人

排名前三位，三等奖个人排名第一）。

2.在本专业领域SCI收录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篇及以上，其中一流

期刊或顶级期刊的学术论文至少1篇。

3.在国内外高影响力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1部及以上，且在本专

业领域SCI收录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至少2篇。

4.以第一发明人获授权并具有转化应用潜力的国家发明专利至

少2件及以上，且在本专业领域SCI收录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至少1篇。

5.申请人研究取得重大科研进展或做出重要贡献的成果，如获得

不少于2位国内外高水平同行专家（其中至少1位为外单位专家，专家

为正高职称，任职于与我校同水平及以上高校或最近一轮学科评估为

B及以上的学科单位）的书面推荐，可不受①、②、③、④条限制。

申请人提出申请，同意推荐的专家建议名单由申请人差额提出，由学

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确定，专家书面推荐书将附于通讯评议材料

中一并送审（须于专家推荐前予以告知具体的送审流程和送审材料的

清单）。在通讯评议中至少送审3位专家，需送审全部通过。

二、近五年的科研项目(经费)达到下列要求之一：

1.主持1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一年或两年期的项目、国际合作项目）



或2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2.到账总科研经费累计60万元以上。

三、附则

1.申请人申报前一年同行评教结果为B级及以上；

2.讲师（或相当于讲师专业技术职务）申请人必须主持在研的国

家级科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一年或两年期的项目、国际合作项目）；

3.科研成果、科研项目及到账经费的第一署名、依托单位必须为

兰州大学（近五年新引进人才不受此项要求）；

4.学术论文要求申请者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其作为导师指导

小组指导的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学术著作要求申请人为主编；或由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认定为学术论文或著作的主要作者；

5.学院顶级期刊、一流期刊、国内外高影响力出版社名单见附录。

兰州大学其他学院认定的一流期刊、顶级期刊、国内外高影响力出版

社均予以认可，其他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须经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进行认定；

6.最终解释权归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选聘要求（生物与医药）

一、近五年科研成果方面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以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省部级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或

技术发明奖及以上奖项1项及以上（一等奖所有完成人、二等奖个人

排名前三位，三等奖个人排名第一）。

2.在本专业领域SCI收录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篇及以上。

3.在本专业领域CSCD以上级别刊物发表论文4篇以上。

4.在国内外高影响力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1部及以上，且在本专

业领域SCI收录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至少2篇。

5.以第一发明人获得授权并已转化或应用（应提供企业转化或应

用证明）的国家发明专利；或新品种（申请人排名前两位）；或新药

证书（申请人排名前四位）。

6.申请人研究取得重大科研进展或做出重要贡献的成果，如获得

不少于2位国内外高水平同行专家（其中至少1位为外单位专家，专家

为正高职称，任职于与我校同水平及以上高校或最近一轮学科评估为

B及以上的学科单位）的书面推荐，可不受①、②、③、④条限制。

申请人提出申请，同意推荐的专家建议名单由申请人差额提出，由生

物与医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审核确定，专家书面推荐书

将附于通讯评议材料中一并送审（须于专家推荐前予以告知具体的送

审流程和送审材料的清单）。在通讯评议中至少送审3位专家，需送

审全部通过。

二、近五年的科研项目(经费)达到下列要求之一：



1.主持1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一年或两年期的项目、国际合作项目）

2.主持2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3.到账总科研经费累计60万元以上。

三、附则

1.申请人申报前一年同行评教结果为B级及以上；

2.讲师（或相当于讲师专业技术职务）申请人必须主持在研的国

家级科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一年或两年期的项目、国际合作项目）；

3.科研成果、科研项目及到账经费的第一署名、依托单位必须为

兰州大学（近五年新引进人才不受此项要求）；

4.学术论文要求申请者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其指导的研究生

为第一作者）；学术著作要求申请人为主编；或由生物与医药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讨论认定为学术论文或著作的主要作者；

5.学院国内外高影响力出版社名单见附录。兰州大学其他学院认

定的国内外高影响力出版社均予以认可，其他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

学术著作须经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讨论进行

认定；

6.最终解释权归兰州大学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专业学位博士生导师选聘要求

（生物与医药）

一、科研成果达到下列条件之一：

1.近五年，在以下6类成果中至少获得2项代表性成果（注：①②

③类成果可累计计算项数，④⑤⑥类成果限1项）：

①获得省部级科技奖：省部级一等奖排名前五，省部级二等奖排

名前三，省部级三等奖排名第一。

②以第一发明人身份获国家发明专利、国防专利或国际专利授权

合计3件。

③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国防专利或国际专利授权并已转化或应用

1件（排名前二），且单件专利转化金额不低于20万元，转化金额以

到校经费额度为准。

④主持或参与制定国际、国家、国家军用、行业、地方标准制定：

国际、国家、国家军用标准排名前五，行业标准排名前三，地方标准

（省部级）排名第一。

⑤完成省部级及以上政府决策咨询报告并获批示执行：排名第

一。

⑥主持各类重大工程技术类项目（含国家级、省部级、军工类、

横向项目及科研转化项目，单笔入账金额≥100 万）

2.获得过国家科技奖、新品种证书、新药临床批件、新药证书或

新兽药证书（所有人）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直接进

入通讯评议环节。



3.申请人解决关键技术问题并取得应用，或解决关键技术中的核

心科学问题，如获得不少于5位国内外高水平同行专家（其中至少3

位为外单位专家，专家为正高职称，任职于与我校同水平及以上高校

或最近一轮学科评估为B及以上的学科单位）的书面推荐，可不受1、

2条限制。申请人提出申请，同意推荐的专家建议名单由申请人差额

提出，由学院学位分委员会审核确定，专家书面推荐书将附于通讯评

议材料中一并送审（须于专家推荐前予以告知具体的送审流程和送审

材料的清单）。在通讯评议中至少送审5位专家，送审需全部通过。

二、近五年的科研项目（经费）达到下列条件之一：

1.以本人为主承担应用型研究或科研转化课题，且进入学校账户

横向科研经费累计150万元以上。

2.以本人为主承担应用型研究或科研转化课题，且一次性进入学

校账户横向科研经费100万元以上。

3.以本人为主承担国家或省部级重大重点工程技术类项目，且单

笔入账金额100万元以上。

三、附则

1.申请人一般应为副高及以上职称且具有博士学位，或具有正高

职且在本领域开展实践应用工作20年以上，提出申请时应能保证在其

退休前能完整指导完一届博士生（未满55岁）。

2.一项成果只能用于一人申请，其他基本条件参照学校和所在学

院相关文件执行。

3.校内人员申请时科研业绩的第一归属单位要求为兰州大学，共

建学院在岗人员、兼职教授或来校工作不足5年的全职教师申请时科



研业绩的第一归属单位要求可放宽至人事关系隶属单位。

4.申请人须有在行业产业锻炼实践半年以上或主持行业产业课

题研究、项目研发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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